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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只为找刺激，“90后”抢夺10万元
济南“银行取钱被抢案”告破，抢匪刚用赃款买了辆二手车就被抓
本报记者 王倩 通讯员 李哲 孙晓雯

山东大正泰和律师事务
所的王新亮律师介绍，根据

《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抢夺
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
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
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
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2

年7月20日起施行的《关于审
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抢
夺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00元
至2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
大”；抢夺公私财物价值人民
币5000元至20000元以上的，为

“数额巨大”；抢夺公私财物价
值人民币30000元至100000元
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王新亮律师说，即使追回
赃款，法院会酌情处理，但不
会影响量刑。 （王倩）

本报5月29日讯 (记者
王倩 通讯员 孔小丽) 济
南市长清区五峰街道办事处
一名15岁的少年，因缺钱花将

“黑手”伸向邻居家，屡次盗窃
轻易得手。第三次实施盗窃
后，邻居向五峰派出所报了
警，民警顺着线索将其抓获。

今年15岁的小明(化名)初
中没读完就辍学了，父亲早年
去世，他随母亲改嫁到继父家
里。因平时迷恋网络游戏，没
有收入来源，又不敢向父母伸
手要，手头缺钱花的时候，他
便起了“主意”。

第一次到东邻居家偷东西
是2012年年前，当时东邻家里无
人，他便翻墙进入东邻院里，偷
了一些铁质的下脚料，并谎称
自家东西卖给了废品收购点。

尽管只卖了70元钱，但小
明尝到了不劳而获的“甜头”。
随后，2013年4月19日、5月18日，
小明又伙同其他社会上的朋
友到东邻家偷钢管、暖气片、
电机等，销赃分别获得80元、
230元。

此时，受害人向派出所报
了警。民警在调查中了解到，
小明平时游手好闲，经常向别
人借钱，有时还背着父母卖自
家东西换零花钱，有重大作案
嫌疑。由于青春期的叛逆和法
治意识淡薄，小明对民警十分
抵制，5月21日晚，小明与朋友
喝完酒后，为泄私愤，将派出
所的灯箱踹坏。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民警数次到其家中走
访，最终感动了小明，其表示
一定要好好做人。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格律师说法

数额特别巨大

可能判10年以上

迷恋网游缺钱花

15岁少年多次盗窃

在物流公司工作的李女士从银行取了10万元货款只身一人返回公司途中，一名男子趁其不备从身后抢夺了

她装有10万元现金的布袋后仓皇逃窜。天桥警方凭借治安监控系统锁定了“90后”犯罪嫌疑人，并将其抓获。面对

记者的镜头，嫌疑人称，实施抢夺只是因为喝酒之后心里乱，想找点刺激的事干。

29日上午，面对记者的镜
头，“90后”犯罪嫌疑人刘某并
没有表现得很慌张。在黄台派
出所审讯室，刘某接受了记者
采访，并坦言他实施抢夺前做
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他也
并不缺钱，实施抢夺就是为了
找点刺激的事干。

记者：你为什么会实施抢
夺？缺钱吗？

刘某：我不缺钱，也没有什
么目的，就是那段时间喝了很
多酒，心里烦，也很乱，想到乱
七八糟的一些事情，有了极端
的想法，就想找点刺激的事干。

记者：什么事情让你心烦？
和什么有关系？

刘某：乱七八糟，包括家里

的事，也没什么具体的。
记者：你之前是做什么工

作的？
刘某：之前我自己有一个

店面，卖汽车配件什么的，但是
后来就把店面盘出去了，盘店
后也有一笔钱，所以我不缺钱。

记者：那你把店盘出去之
后做什么？

刘某：什么都不干。
记者：实施抢夺前，你曾经

去银行踩过点，是怎么确定受
害人的？当时知道她取了多少
钱吗？

刘某：我之前想了两天了，
也去过银行两次(踩点)，其实
在做(实施抢夺)前，我一直在
做思想斗争。就是(抢夺)当天，
我提前从银行出来，等待的时
候，心里还在做思想斗争。最后
还是冲上去做了。我认识她(受
害人)，知道她是做物流的，但
她应该不认识我，而且做物流
的都是现金交易，肯定是有钱。

记者：抢完之后是怎么想
的？

刘某：抢的时候，我也不确
定包里是不是有钱，回去看到
这些钱时，已经过去一段时间
了。但是没有什么办法了，抢了
就抢了。

记者：听说你当天就返回
老家，拿了3万元钱给家属，他
们没问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刘某：当时也没想好这些
钱怎么分配，脑子里有点空白，
而且还很乱。家里知道我有钱，
因为之前有店面，没怀疑钱的
来路。马上要收麦子了，钱挺多
的，给家里一些钱。

记者：为什么买这辆二手
车？

刘某：后来，我想着自己以
后做快递，就去二手车市场买
了一辆车。

犯罪嫌疑人刘某

“不缺钱花，就想找点事干”
本报记者 王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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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 取款路上，一女子被抢10万元

24日中午12时30分左右，济
南市某物流公司的李女士从历
山北路某银行取出10万元货款
后独自一人返回公司。当她行至
一路人稀少的偏僻路段时，突然
感觉有人从身后猛拽其手中装
有10万元现金的布袋，等毫无防
备的李女士回过神来时，手中的
布袋已被抢走。

惊魂未定的李女士立即回
身追赶抢走布袋的抢匪，并大
喊：“抓强盗！”但李女士哪里跑
得过年轻的抢匪，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抢匪逃之夭夭。李女士随即
拨打110报警。

济南市公安局天桥区分局
立即成立专案组，第一时间赶往
案发现场开展侦查工作。

通过详细询问受害人李女
士，民警得知李女士经常到该银
行办理存取款业务。案发当天，
李女士为了不引起他人注意，还
专门使用了一个不起眼的布袋
装现金。李女士隐约看到抢匪20
多岁，体态较瘦，身穿黄色衣服，
但没有看清他的面貌特征。

分析>> 抢夺前早有预谋，事先踩点

针对李女士反映的情况，专
案组民警分析，对于此次抢夺，
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事先经过预
谋和踩点，并做了比较周密的作
案计划。李女士可能到银行取款
时，就已经被嫌疑人盯上了。

民警首先调取了案发现场
的监控录像，确定了嫌疑人的体
貌特征。之后，民警又调取了银
行内及银行周边监控录像，发现
23日也就是案发的前一天，嫌疑
人就来过该银行，却并未办理任
何业务，只是坐在大厅内观察前
来办理业务的储户。同时，李女
士也曾于23日来到该银行取款，
而且嫌疑人一路尾随李女士离
开银行，但是并未作案。

24日，嫌疑人早于李女士来
到银行，待李女士到银行取款
时，嫌疑人便提前离开银行，躲
在李女士返回公司的一条较为
偏僻的必经之路，伺机作案。12
时25分左右，当李女士独自一人
步行经过此处时，嫌疑人悄悄尾
随李女士，趁其不备从其身后抢
夺装有10万元现金的布袋后逃
离现场。

“嫌疑人跑到哪里去了呢？”
经过分析研判，专案组认为嫌疑
人很有可能会返回他的居住处，
随之针对嫌疑人案发前来银行
可能行走的路径，沿途调取监控
录像，从而最终确定嫌疑人出发
的原点，也就是他的居住处。

审查>> 赃款分给亲属还买了二手车

26日，民警调取大量的监控录
像后，锁定了嫌疑人的藏匿地
点——— 黄台魏家庄。之后，专案组
民警便对魏家庄开始了细致地摸
排，同时有针对性地蹲点守候。

28日15时左右，一辆银灰色
的夏利汽车进入专案组民警的
视线，一名青年男子从车里走了
出来。

“就是他！”已将嫌疑人体貌
特征牢记于心的民警随即上前
将这名男子抓获。

经过审查，该男子刘某，

1990年生人，济南市商河县人。
民警当场缴获刘某随身携带的
赃款26000余元以及使用赃款购
买的一辆二手夏利汽车。

据刘某交代，经过事先预谋
和踩点，24日中午，其独自一人
抢夺了受害人李女士10万元现
金。得手后，刘某连夜回到商河
老家，将3万元赃款给了亲属，之
后又返回济南，28日上午用赃款
购买了一辆二手夏利汽车。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已被
依法刑事拘留。

面对记者和民警，“90后”嫌
疑人低下了头。

本报记者 王倩 摄

济南天桥警方抓获抢夺犯罪嫌疑人，缴获嫌疑人用赃款购买的“夏利”汽车。 通讯员 石治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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